 
开封大学校内充电桩运营项目公开招租要求

为完善校园基础设施，满足师生新能源汽车及电动自行车充电需求，提升校园安全与服务水平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开封大学决定以公开招租方式引进优质运营商，投资建设并运营校内充电桩，现欢迎符合条件的企业报名参与。
一、招租内容
1.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：拟在行政楼北侧停车场、3号教学楼北侧停车场等区域，分别安装10套（每套2把充电枪），共计20个充电桩，具备交流慢充功能。
2.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：拟在15号教学楼北侧等区域，建设约100个充电接口，具备智能充电、安全保护等功能。
3. 配套设施：包括必要的监控、消防、标识等，以及对3号教学楼北侧停车场指定区域进行符合标准的路面硬化改造。路面需采用厚度10cm以上、强度C30的混凝土硬化，同时铺设路边石，并规范进行停车线施划。
二、项目需求与商务要求
（一）项目需求与技术标准
1. 建设要求：必须严格按照公告规模、学校规划点位及双方确认的施工图纸进行建设。3号教学楼北侧停车场路面硬化工程是项目的必要组成部分，须按市政标准施工，质保期不少于6年。
2. 技术标准：所有充电设施必须符合国家及行业最新标准，包括但不限于《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》（GB/T 50966-2024）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应具备智能计费、远程监控、故障报警等功能。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必须具备充满自停、过载保护、漏电保护、拔插断电、异常预警等核心安全功能。
3. 运营要求：运营商是运营安全责任主体，须设立24小时服务电话，保证设备完好率不低于95%。
（二）消防安全要求
1.充电停车区设计和建设应符合《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标准》编号为GB/T50966-2024的国家标准。并按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充电站的严重危险级配置。
2.在每个充电停车区配置灭火剂充装量不小于30L的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或推车式水喷雾灭火器，推车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30m。
3.低压柜、配电箱出线开关或充电桩交流进线开关应有一侧具备漏电保护功能，在发生人身触电时开关立刻跳闸，防止人身触电安全隐患。
4.充电停车区应设置火灾报警装置。
（三）商务核心条款（必须响应）
1. 合作期限：6年。
2. 收费标准：
新能源汽车充电：服务费与电费合并计价，单价不得高于1元/度。
电动自行车充电：服务费与电费合并计价，单价不得高于1.14元/度。
充电收费以微信、支付宝或商家APP扫码支付；严禁设置“小钱包”、强制充值、消费陷阱或押金。
3. 租金缴纳：运营商按合同约定时间向学校支付场地使用费。
4. 电费结算：运营方每月按0.57元/度的基础电价向校方结算电费，须在配电端安装独立的电量计量设备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。
5. 资产处置：合同期满后，运营方将本项目全部充电设施（含附属设施及投资的硬化路面）无偿、完好地移交给校方。运营方负责办理必要的移交手续，并保证校方能继续无障碍使用。

三、竞买人资格要求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（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）;
2、提供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【提供2025年连续3个月本单位法人或该项目授权代理人缴纳社会保险的缴纳凭证】;
3、根据《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［2016]125号）和豫财购【2016】15 号的规定，对列入"信用中国"网站的"失信被执行人"、"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"与"中国政府采购"网站的"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"的参选方，将拒绝其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。【查询渠道："信用中国"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];
4、本项目不接受自然人、联合体报名；
5、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6、具有履行充电桩招租项目要求的承诺函。
7、其他事项按合作协议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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